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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原产地规则 

第一节 原产地规则 

第二十一条 定义 

在本章中： 

“海关估价协定”是指作为《WTO 协定》组成部分的《关于实施

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七条的协定》； 

成本、保险费加运费价格（CIF） 是指包括运抵进口国进境口岸

或地点的保险费和运费在内经过调整的进口货物价格； 

船上交货价格（FOB）指无论货物以何种运输方式在最终离境的

口岸或地点的货物价格； 

材料指用于生产或转变成另一货物所使用的货物，包括零部件或

成分； 

生产指货物的种植、饲养、开采、收获、捕捞、诱捕、狩猎、制

造、加工或装配； 

    生产者指种植、饲养、开采、收获、捕捞、诱捕、狩猎、制造、

加工或装配货物的人。 

第二十二条  原产货物 

本协定中, 货物在满足下列条件时应当被视为原产于一方： 

一、货物按照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在一方境内完全获得或生产； 

二、货物完全在一方或双方的境内生产, 且仅使用符合本章规定

的原产材料；或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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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该货物是在一方或双方境内生产的，所使用的非原产材料符

合附件 4规定的税则归类改变、区域价值成分、工序要求或其他要求，

且该货物符合本节其他可适用的规定。 

第二十三条  完全获得货物 

根据第二十二条第一款，下列货物应当视为在一方境内完全获

得： 

（一）在一方境内的领土或者海床提取的矿产品； 

（二）在一方收获的植物和植物产品； 

（三）在一方出生并饲养的活动物； 

（四）从上述第（三）项所述活动物中获得的产品； 

（五）在一方狩猎、诱捕或者在内陆水域捕捞所获得的产品； 

（六）在一方的领海捕捞获得的鱼类和其他产品； 

（七）在一方登记注册且悬挂该方国旗的船只在一方的领海以

外，包括在该方的专属经济区内，捕捞获得的鱼类及其他产品；  

（八）在一方登记注册且悬挂该方国旗的加工船上仅由第（六）

项和第（七）项的产品加工所得的产品； 

（九）在一方的领海以外，该方独享开发权的海床或海床底土提

取的产品； 

（十）在一方收集的仅适用于原材料回收的旧货; 

（十一）在一方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且仅适用于原材料回收的废

碎料；以及 

（十二）在一方由第（一）项至第（十一）项所列产品加工获得

的产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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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税则归类改变 

附件 4 所规定的税则归类改变，指货物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非原产

材料在一方或双方境内经过加工后，发生了税则归类的改变。 

第二十五条   区域价值成分 

一、根据第二十二条的第三款，货物的区域价值成分应当依据下

列方法计算：  

V – VNM  

RVC =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x  100% 

          V 

在上述公式中： 

RVC 指以百分比表示的区域价值成分； 

V 指按照海关估价协定规定，在船上交货价格（FOB）基础上调

整的货物价值； 

VNM 指按照海关估价协定规定，在成本、保险费加运费价格（CIF）

基础上调整的非原产材料的价值。 

二、在根据本条第一款计算货物的区域价值成分时，货物生产过

程中所使用的非原产材料价值，不应当包括为生产原产材料而使用的

非原产材料价值。 

第二十六条   累积规则 

一方的原产货物或材料在另一方境内构成另一货物的组成部分

时，该货物或材料应当视为原产于后一方境内。 

第二十七条  不赋予原产资格的微小加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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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下列操作或加工工序不得赋予货物原产资格： 

（一）为确保货物在运输或储存过程中完好无损而进行的保存工

序； 

（二）包装的拆解和组装； 

（三）洗涤、清洁、除尘，去除氧化物、油、漆以及其他涂层； 

（四）纺织品的熨烫或压平； 

（五）简单的上漆及磨光工序； 

（六）谷物及大米的去壳、部分或完全的漂白、抛光及上光； 

（七）食糖上色或加工成糖块的工序； 

（八）水果、坚果及蔬菜的去皮、去核及去壳； 

（九）削尖、简单研磨或简单切割； 

（十）过滤、筛选、挑选、分类、分级、匹配 (包括成套物品的

组合)； 

（十一）简单的装瓶、装罐、装袋、装箱、装盒，固定于纸板或

木板以及其他任何简单的包装工序； 

（十二）在产品或其包装上粘贴或印刷标志、标签、标识及其他

类似的用于区别的标记； 

（十三）对无论是否为不同种类的产品进行的简单混合； 

（十四）把物品零部件装配成完整品或将产品拆成零部件的简单

装配或拆卸； 

（十五）仅为方便港口装卸所进行的工序； 

（十六）屠宰动物；以及 

（十七）第（一）至（十六）项中的两项或多项工序的组合。 

二、在本条中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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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简单，通常用来描述既不需要专门的技能也不需要专门生

产或装配机械、仪器或装备的行为。 

（二）简单混合，通常指既不需要专门的技能也不需要专门生产

或装配机械、仪器或装备的行为。但是，简单混合不包括化学反应。 

第二十八条 微小含量 

在下述情况下，货物虽不满足附件 4规定的税则归类改变要求，

但仍应当视为原产货物，如果： 

（一）不满足税则归类改变要求的全部非原产材料（包括原产地

不明的材料），按照第二十五条确定的价值不超过该货物船上交货价

格（FOB）的百分之十；并且 

（二）该货物满足其所适用的本节所有其他规定。 

第二十九条 附件、备件和工具 

在货物原产地的确定过程中，与货物一同报验的附件、备件或工

具在进口时，如符合下述条件，应当不予考虑： 

一、附件、备件或工具与产品一并归类且不单独开具发票；以及 

二、上述附件、备件或工具的数量及价值在正常范围之内。 

第三十条 运输用包装材料和容器 

在确定货物原产地时，运输用的包装材料和容器应当不予考虑。 

第三十一条 零售用包装材料和容器 

对于应当适用附件 4 所列税则归类改变标准的货物，如果零售用

包装材料及容器与该货物一并归类，则在确定该货物的原产地时，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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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用包装材料及容器应该不予考虑。但是，对于必须满足区域价值成

分标准要求的货物，在确定该货物的原产地时，零售用包装材料及容

器的价值应当视情作为原产材料或非原产材料予以考虑。 

第三十二条 中性成分 

一、在确定产品的原产地时，本条第二款所指的中性成分的原产

地应当不予考虑。 

二、中性成分是指货物生产中使用的物品，该物品既不构成该货

物物质成分，也不成为该货物组成成分，其范围包括： 

（一）燃料、能源、催化剂和溶剂； 

（二）用于测试或检验货物的设备、装置和用品； 

（三）手套、眼镜、鞋靴、衣服、安全设备和用品； 

（四）工具、模具及型模； 

（五）用于维护设备和厂房建筑的备件和材料； 

（六）在生产中使用的，或者用于运行设备或设施的润滑剂、油

（滑）脂、合成材料和其他材料；及 

（七）在货物生产过程中使用，虽不构成该货物组成成分，但能

合理地表明为该货物生产过程中一部分的其他任何货物。 

第三十三条 直接运输 

一、本协定的优惠关税税率应适用于符合本章规定并在双方之间

直接运输的货物。 

二、依照第一款，如下情形应当视为在出口方与进口方之间直接

运输： 

（一）货物运输途中未经过任何非缔约方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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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货物经由一个或多个非缔约方境内转运，不论是否在这些

非缔约方转换运输工具或临时储存，但须同时满足下列要求： 

1. 转运理由须出于地理原因，或者由于运输需要； 

2. 货物在其境内不得进入贸易或消费领域；以及 

3. 除卸载、换载、物流分拆或者为使货物保持良好状态而进行

的必要处理外，货物不得在其境内进行加工或其他处理，且货物在其

境内转运中须置于海关监管之下。 

三、在货物申报进口时，应当向进口方海关提交上述非缔约方海

关所出具的证明文件，或者其他进口方海关认可的证明文件，以证明

货物符合上述第二款的规定。 

第二节 操作程序 

第三十四条 定义 

在本节中： 

授权机构是指经缔约一方的国内法或其政府机构指定签发原产

地证书的任何机构； 

主管机构是指： 

（一）对于中方，海关总署依法负责本协定项下原产地规则有关

的组织实施工作，质检总局依法负责原产地证签证管理；以及 

（二）对于冰方，指海关局。 

第三十五条 原产地证据文件 

为申请享受本协定项下的优惠关税待遇，应在进口时向进口方海

关提交下列文件之一： 

（一）本章第三十六条所述的原产地证书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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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章第三十七条所述的原产地声明。 

第三十六条  原产地证书签发程序 

一、如所涉货物符合本章的各项规定，应出口商申请，一方授权

机构可签发附件5所示的原产地证书。 

二、原产地证书应当： 

（一）具有不重复的证书编号； 

（二）涵括同一批进口货物的一项或多项货物； 

（三）注明货物具备本章所规定的原产资格的依据； 

（四）含有诸如出口方通知进口方的签名或印章样本等安全特

征；并且 

（五）以英文打印填制。 

三、原产地证书应在货物出口前或出口时签发，并自出口方签

发之日起一年内有效。 

四、各方应当将授权机构的名称及相关的联系信息通知另一方

海关。同时，一方应当在其授权机构签发原产地证书之前，将该机构

在相关表格和文件上所使用的安全特征提供给另一方海关。上述信息

的变化应当立即通知另一方海关。 

五、如因不可抗力，或者非故意的错误、疏忽，或者其他合理

原因，导致原产地证书未能在货物出口前或出口时签发的，原产地证

书可以在货物装运之日起 1年内补发。补发的原产地证书应当在原产

地证书的“备注”栏注明“补发”字样。 

六、原产地证书被盗、遗失或损毁时，如果出口商或制造商确

信此前签发的原产地证书正本未被使用，则可向出口方授权机构书面

申请签发经核准的原产地证书副本。经核准的原产地证书副本应当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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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备注”栏注明 “原产地证书正本（编号_____日期_____）经核准

的真实副本”字样。如果进口方海关查明原产地证书正本已被使用，

则经核准的原产地证书副本无效，反之亦然。 

第三十七条 原产地声明 

一、第三十八条规定的一方的经核准出口商可按照附件 6所列格

式填具原产地声明，以享受另一方的优惠关税待遇。 

二、原产地声明应仅由第三十八条规定的经核准出口商填具。 

三、有关货物根据本章规定被认定为一方的原产货物时，才能填

具原产地声明。 

四、在出口方关境内的经核准出口商不是货物生产商的情况下，

该经核准出口商可依据出口方的有关法规填具该货物的原产地声明。 

五、原产地声明应于货物在进口方进口前填具。 

六、原产地声明应自填具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。 

第三十八条 经核准出口商  

一、进口方应对出口方经核准出口商填具的原产地声明所涵盖的

货物给予优惠关税待遇。原产地声明格式由附件 6 作出规定。 

二、出口方应对可填具原产地声明的经核准出口商核发唯一的授

权号码，该号码应在原产地声明上予以标注。出口方应对该号码的使

用实施严密管控。 

三、各方应在货物实际出口前将本方经核准出口商的名称、授权

号码、联系细节和印章样本通知另一方。上述信息的任何变化应及时

通知另一方。 



 28 

四、在每年 3 月 31日前，一方应将上一年经核准出口商的名称、

授权号码、签发的全部原产地声明的序列号提供给另一方。一方如发

现存在与另一方所提供信息不符的情形，应提请另一方予以协查。 

第三十九条  免予提交原产地证书和原产地声明的情形 

一、一方可对如下货物免予要求提交原产地证书和原产地声明，

并给予优惠关税待遇： 

（一）一批次原产货物的价值不超过 600 美元或该方币值等额； 

（二）该方国内法规规定的其他具有原产资格的货物。 

二、如进口方海关确认该项进口是为规避原产地证书或原产地声

明的提交要求而实施的一次或多次进口的一部分，则本条第一款的规

定不予适用。 

第四十条 相关进口义务 

申请享受本协定优惠关税待遇的进口商应当： 

（一）主动在进口报关单上明示该进口货物为原产货物。 

（二）在填制第（一）项所述的进口报关单时，持有有效的原产

地证书或者原产地声明；以及 

（三）应进口方海关要求，提交原产地证书正本、原产地声明，

以及与进口货物相关的其他证明文件。 

第四十一条 进口税或保证金的退还 

一、进口商在货物进口时虽未能提供本协定规定的原产地证书或

原产地声明，但在报关时向海关主动申明所报验的货物具备原产资

格，进口方海关可视情对该货物征收非优惠进口关税，或者收取与之

等额的保证金或担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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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进口商可在进口方法规规定的时限内要求退还保证金或多征

的关税税款。 

第四十二条 文件保存 

一、各方应当要求生产商、出口商和进口商保存证明货物原产资

格以及货物符合本章其他规定的证明文件至少 3 年。 

二、各方应当要求其授权机构保存原产地证书副本及其他原产地

证明文件至少 3年。 

第四十三条 原产地核查 

一、为确定原产地证书或原产地声明的真实性和准确性，或者相

关货物的原产资格，或者货物是否满足本章规定的其他要求，进口方

海关可向出口方主管机构提出核查请求，或者按照双方海关共同商定

的其他程序进行核查。 

二、进口方海关向出口方主管机构提出核查请求时，应注明理由，

并提供证明核查合理性的相关文件和信息。 

三、出口方主管机构应当在收到第一款所述的核查请求后的 6 个

月内反馈。 

四、如未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收到答复，或者答复结果未包含足

以确定有关文件真实性或货物真实原产地的信息，提出核查请求的海

关可拒绝给予优惠关税待遇。 

第四十四条 拒绝给予优惠关税待遇 

除本章另有规定外，进口方可在下列情况下拒绝给予优惠关税

待遇： 

一、货物不符合本章的规定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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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进口商、出口商或生产商未能遵守本章的规定； 

三、原产地证书或者原产地声明不符合本章的规定。 

第四十五条 联络点 

双方应建立联络点，以确保本章的有效实施。 

 

 


